
 
 

11.1.2　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某得分值或不得分。考虑到与绿色建筑总得分要求的平衡，以

及加分项对建筑“四节一环保”性能的贡献，本标准对加分项附加得分作了不大于 10 分的

限制。附加得分与加权得分相加后得到绿色建筑总得分，作为确定绿色建筑等级的最终依

据。  

   某些加分项是对前面章节中评分项的提高，符合条件时，加分项和相应评分项可都得

分。 


